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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问题

秘书长的进展报告

1 .我在 1 9 8 7 年 9 月 8 日 的上次进展报告 ( A/42/539) 中 ， 向大会报告

了我为推动用全面的和国际接受的办法解决东帝汶问题所作努力的情况.在此方

面，我报告说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正考虑是否有可能派出一个葡萄牙议会代表团访

问东帝汶，以便掌握有关局势的第一手资料.

2. 此后 ， 我罔一直协助我处理此事的 副秘书长拉费马丁 · 艾哈迈德继续与两

国政府协商. 1 987 年1 0 月2 日 ， 我会晤 丁 当 时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穆赫

塔尔。库苏马阿特马贾，同他讨论了由葡萄牙议会代表团访问东帝汶的设想. 1 9

88 年1 月1 4 日 ， 又在纽约同葡萄牙外交部长若奥 · 德马斯 · 皮渥伊罗讨论了这

一问题，后来罔两臣常驻代表进行了接触，他们罔意将此意见提交两 E议会审议.

3. 1988年2月4 日 ， 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同我会晤， 并向我提交 印度尼

西亚议长给葡萄牙议长的一封信.当日，我将该信转交给葡萄牙常驻代表.

4 .艾哈迈德先生于6 月 2日会晤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 1 9

88 年6 月8 日 ， 我罔葡萄牙总统马里奥 。 苏亚雷斯讨论这一问题 ， 他告诉我怕 萄

牙议会正在审议这项邀请. 1 988 年7 月2 6 日 ， 葡萄牙常驻代表交给我棉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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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 年7 月2 8 日 ， 我将此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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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议会议长给印度尼西亚议会议长的回信.

交给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

回

5. 两 国议会经过交换信件后 ， 双方原则 罔意由一葡萄牙议会代表团访问东帝

汶，但得制定双方接受的访问条件.因此，双方还同意由两 E常驻代表在我主持

下恢复接触，以便就拟议中访问的必要条件，方式和时间达成协议.

*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继续执行使东

帝汶人民受益的一些方案.此外，根据在我主持下双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继续

由红十字目际委员会执行遣返葡葡牙原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的方案，所需经费由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自此方案开始执行以来，已有 5 4 名原公务员

及其家属共 4 0 5人遣返葡萄牙.所剩少量人员的遣返工作可望于今后数月内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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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已向双方保证将继续从中斡旋，并继续尽我所能促进对话和寻求一项全

面的和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我将继续密切注视人道主义局势，为一般进入东帝

汶提供便利s尽最大可能促进联合国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向该领土人民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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